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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業已於民國八十七年五月間發佈

實施，惟該案送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因部分變更內容涉及各種考

量因素尚待釐清，故決議：「暫予保留，另案辦理」。現有鑑於地方實際發展

及為維護民眾權益，並經各相關單位研商決果，現行計畫沙鹿高工第二校區

（文職一—一）並無保留之必要，遂辦理本次都市計畫變更。 

貳、法令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八十六年九月九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一八次會議記錄『變更內容

明細表第二十六案（新編號）』之決議。（詳見附件一） 

參、變更位置 
        台中港特定區之文職一—一（沙鹿高工第二校區預定地），其位置參見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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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更理由 
一、依省議會八十二年十月十八日專案調處小組決議辦理。 
二、教育廳八十二年十一月九日八二教三字第九一四五二號函表示無使用計

畫，而無保留之必要，並請沙鹿高工免再提議。 
三、省住都處於八十七年六月一日召開本案相關研商會（詳附件二），認為應

尊重政策之一貫性，宜廢除沙鹿高工第二校區預定地，並變更恢復為保護區，

惟請教育廳評估台中港區高中職用地需求之總量是否足夠極其替代之區位是否

適當等問題，以做為都市計畫變更依據。後經八十七年九月十六日教育廳八七

教三字第一七五五六號函（詳附件二）表示，目前無新增設校需求，故為維護

人民權益，變更學校用地為保護區。 

伍、變更內容 
        變更學校用地為保護區，面積為七‧五○公頃。 

陸、其他說明 
        本案變更學校用地為保護區之面積為七‧五○公頃，與內政部都委會第四

一八次會決議之面積（八‧○○公頃）不符，係因『變更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於民國八十二年十二月間即已規劃完竣，當時變更

內容明細表（審議其間轉換為變更內容綜理表）引用第一次通盤檢討時核定的

面積為八‧○○公頃。俟後八十六年四月間，於東南側配合鎮公所遷建計畫辦

理了一次個案變更，其中將部分原有學校用地○‧五○公頃變更為機關用地

（八十六年四月十六日台中縣政府府工字第八七五○○號函發佈實施）。 
        惟『變更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於八十七年核定時，

因本案被列為「暫予保留，另案辦理」，而未將面積更正，故本案逕將變更學

校用地為保護區之面積更正為七‧五○公頃，以符實際。 

3 



 

表一  變更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暫予保留，另案辦理部分

（部分學校用地為保護區）變更內容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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